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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诠释学视野

! 朱家雄 张 婕

看儿童的学习

专 家 论 坛

近些年来，随着整个教育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

普遍开始从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规定性的模式向现象

学的和描述—解释性的模式转移，对儿童学习的观

察和研究也开始发生重要的‘范式转换’：即开始

从强调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立场，转向开始强调

诠释学的立场。可以看到，从诠释学视野看儿童的

学习，已逐渐成为当今学前教育研究中一个令人瞩

目的研究热点，世界上的不少著名学者（如《儿童

的一百种语言》的作者之一、美国著名的幼儿教育

专家乔治·福门、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者加德纳等

等）都纷纷开始致力于这项研究课题，在我国也已

经有一些幼儿园从国外的经验和自己的研究中获得

了灵感，着手进行了一些相关尝试。

诠释学的基本观点

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最初的

诠释学是用于解释 《圣经》的一种技术。到了 !"
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将其发展成

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

方法论。但这时的诠释学仍然强调要维护客观“原

意”的权威地位，因此试图通过确立一种一般的理

解程序和技术，来避免解释者个人的主观论断和意

愿，纠正各种偏差和误读，从而恢复文本的真实面

目。在此之后，由海德格尔奠基、伽达默尔发展完

善的当代哲学解释学，才使诠释学实现了从工具论

向本体论的转向。围绕着“理解”这个论题，当代

诠释学探讨了不同于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逻辑，

演绎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观点。

在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念看来，世界是独

立存在的，在世界上存在着客观的、外部的真理，

真理是可以被记录并被精确地呈现出来的，而认识

过程也就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镜像式反 映 。 因

此，作为对世界的反映，知识是具有客观性、普适

性和价值中立性的。换言之，知识是独立于主体之

外的，人们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摈弃个人的主

张、意见、情感和偏见等；知识是可以超越各种社

会和个体条件限制的，是可以得到普遍证实和接纳

的。相应的，人对知识的理解是存在一种所谓的正

确理解的，而这种正确理解纯粹只与事物的客观属

性有关，个性化的身份、情感、兴趣与价值在其中

是不予考虑的。

当代诠释学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在诠释学的

视野中，理解是一种根植于情境的理解。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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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仅仅是由其本身的陈述形式来给定的，而更多

的是由其所位于的整个境域系统来赋予的；离开了

这种特定的境域系统，即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因此

理解永远是相对的。与此同时，意义和知识也不是

预先确定和自现的，它恰恰是依赖于解释者的理解

而存在，它是通过主观的解读被赋予的。这正如胡

塞尔所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

界，我们为生活世界量体裁剪了一件理念的衣服，

即所谓的客观的科学真理的衣服。而这件理念的衣

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了真正的存

有，忘记了它是被设计出来的。这件理念的衣服掩

盖了生活世界本来的意义”。

相应的，理解并不能从主观的“偏见”中摆脱

出来而具有某种“客观性”，世界上没有不带偏见

的理解。要求理解者千方百计克服特定环境加诸给

他的偏见、成见等主观性因素，要求按照事物本来

的面目去认识事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

人都不可能满足这样的“理想”条件。人们不可能

以“中立”的立场而往往是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

理解和解释。因此，人的偏见并非就是错误的，相

反它恰恰是理解产生的前提条件；理解并非通过消

除偏见，而正是通过修正偏见来获得改进。

由此，诠释学就非常强调 “视阈融合”。所谓

“视阈”，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

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视阈”也正是偏见产生的

基础。而通过视阈融合，就可以使过去和现在、主

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

理解才得以形成、修正和更新。也因此，诠释学非

常强调对话，因为理解也就是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

的视阈融合。

诠释学立场下的研究儿童学习的范式

长久以来，对儿童学习的观察和研究一直深受

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定儿童的学习

是有其固有的、基本的特征的，是一个客观的、脱

离背景的、可精确化和常态化的现象、而儿童学习

行为的背后也是必定有着客观的而且是唯一的意义

的。在这种观点的支撑下，观察和研究儿童学习的

传统范式强调：观察者要摈弃自己的主观性，对儿

童的学习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观察和记录。“如果观

察者在观察中不能克服自己的成见⋯⋯甚至按照自

己的主观看法对于观察到的事物进行主观的任意修

改，但如果这样做，观察就不是研究事物发展的规

律，而是经过剪裁者的事实来证明观 察 者 的 正 确

了，观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而在对儿童的学

习行为进行分析时，观察者还要摈弃 自 己 的 主 观

性，依据客观的或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去呈现儿童

的学习背后的客观意义或客观规律。

但在诠释学的视野中，对儿童学习的观察和研

究则进行了彻底的范式转换。

首先，客观性是一个主体的错误观点，观察不

可以在没有他自己的情况下发生。换言之，对儿童

学习的观察和记录一定有主体的参与，深深根植于

个体的经验、感觉、意愿和价值观念 的 “内 隐 偏

好”，对观察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作用。在这

个意义上，对儿童学习的观察和记录并不是一个完

全真实的关于所发生事情的陈述，并不是儿童所说

所作的直接呈现。观察者通过他们所选择的、认为

是有价值的东西来做记录，对儿童学习行为的观察

和记录表达了在多种可能选择中的一 种 选 择 。 所

以，以诠释学的立场去观察和记录儿童的学习，就

不再要求观察者屏蔽自己的主观性，不再规制观察

者的视角，而是鼓励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看、

去听、去记。

其次，在诠释学视野中，儿童学习行为背后的

“意义”不是放在地上等人去挖掘的东西，它并不

是客观的，也不是唯一的；相反它是建构出来的，

是通过主观解释产生的。因此，对儿童学习行为的

分析和理解应该充满主体积极的意义建构，应该强

调观察者主观解释的责任，并且应该接纳每个人从

各自不同视界里看到的不同主观意义。与此同时，

由于儿童的学习富有复杂性、情境性、独特性、开

放性、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对某个儿童学习情境

解读出来的意义是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其他情境的。

因此，对儿童学习的观察和理解追求 的 不 是 抽 象

的、普适性的规律，而是“情境化的意义”。

因此，站在诠释学的角度去观察和解读儿童的

学习，并不是要去避免主观性，而是要去承认其本

身的主观性，并欢迎这种主观性。站在诠释学的角

度去观察和解读儿童的学习，并不是为了去发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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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客观事实，也并不是为了追求某个所谓客观的、

正确的意义或者某个法则化的、脱离于具体情境的

普适性定论。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儿童学习的

观察和解读展开活生生的、热情洋溢的对话，它希

冀通过对话来促使解读者从各自角度对信息进行多

元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就好比照在物体上的光束，

有的深邃、有的广博，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更

好地反映了物体的特征。换句话说，从诠释学视野

看儿童的学习，强调要通过对话和共同建构来达成

不同人的视阈融合以及不同解读的互补和争议，从

而提供给观察者和解读者不同的意见，推动他们不

断进行反思并获得改进。

研究儿童学习的范式向诠释学立场转向

的深刻意蕴

摆脱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束缚，转而站在诠

释学的立场观察和研究儿童的学习，并不仅仅只是

一个简单的方法论上的范式转换，相反其背后有着

更大的意义。对于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来说，其意

义显得尤其深刻。

首先，从诠释学视野看儿童的学习，能使儿童

“生动”的学习“看得见”。

与把儿童的学习看成被 概 念 化 的 抽 象 过 程 不

同，从诠释学视野看儿童的学习，所发现的是一个

个情境化的具体学习过程，是一些在活生生的儿童

身上发生的活生生的学习过程。于是，教师就可以

倾听和解读具体的儿童，可以深入地理解儿童的某

一个学习过程，这也就使得他们能从中更多地看到

普适性理论中所没有的关于儿童学习的其 他 “风

景”，就使得他们对儿童学习的理解自然地得到了

丰富、修正和升华。也就是说，研究者和教师从中

不仅能够看到普遍理论所阐述的儿童学习的一般规

律，而且能够看到被普遍理论所忽略的但又很有价

值的有关儿童学习的具体信息和细节，更能够看到

普遍理论所不可能顾及到的有关儿童学习的活生生

的事件。由此，教师就有可能更好更深地去理解特

定儿童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学习行为和真正需求，

就有可能与儿童进行高质量的对话和互动，就有可

能通过适当的教育、教学决策来使儿童的学习变得

更有意义。

其次，从诠释学视野看儿童的学习，能使教师

自身成为“看”的主体。

过去，教师一直等待着有一个权威性的理论来

告诉他们儿童的学习是怎样的，这使得教师理解儿

童学习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复述和记忆这种权威性

理论的过程。但是，这种被动的复述和记忆并不能

让教师真正理解儿童的学习。

而在诠释学的视野中，历来就不应该存在一个

需要等待权威来发现和确定的儿童学 习 的 所 谓 理

论，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说清楚儿童的学习究

竟是什么样的。因此，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的

过程，不应该是某个权威人士单独确定的过程，而

应该是一个共同建构的过程。这样，从诠释学视野

看儿童的学习，就让教师成为了主动的建构者，使

教师从重复他人话语的“复述困境”中拉回到“自

己面向儿童的学习”。教师自己去 “看”儿童的学

习，就会促使教师投入更多积极的和主动的思考，

从而会使教师对儿童的学习理解得更为深刻，且更

贴切于实际。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既加入了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也掺入了他人的

观点和想法，其中反思和对话的过程会在教师的头

脑中逐渐形成属于教师自己的对儿童学习的崭新的

认识。这种对儿童学习的新认识和对认识的不断更

新是鲜活的，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它能使教师获得

一种审视儿童学习的“眼光”，并进入一种能不断

从儿童的学习中发现和捕捉教育问题的研究境界，

而这种研究境界正是一个“让教学有意义”的教师

所应该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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